
發展事務委員會 

為受政府發展項目相關清拆行動影響的業務經營者而設的特惠津貼安排 

2017 年 6 月 27 日的特別會議 

代表馬草壟廠商會有限公司的發表意見如下: 

 

1. 特惠津貼賠付誰屬? 

我們是一班於六十年代沿著主要幹道聚集經營建材、木園的商人(約 20多家)，1979年因

馬會道擴濶而面臨清拆，經多論相討，獲當局肯首發牌重置。故匆匆合資購入上址

並向當局申請重置經營，惟其後因土地座落元朗管轄區，申請手續變得繁複，幸獲

當時大埔理民官岳士禮大力幫忙向元朗理民府申請，最終於 1980年正式獲發短期租

約而重置於上址。 

 

由 1983 年起, 木廠區內業務平穩和繁忙, 生意與日俱增.但是好景不常,，踏入 90

年代中，由於香港政府禁止原木材進口香港,迫使區內木廠經營者停業, 一批經營者

將生產廠房搬往國內,原址留作貨倉配合使用, 另一批經營者轉營將廠房出租以為

持生計. 

 

想當年,在 60-70年代地主放租整塊田地給租戶，租戶納糧(繳付年租)後可使用該土

地，並可因應本身需要向政府申領牌照，及自行出資搭建寮屋及上蓋。當政府收地

清拆該等寮屋及上蓋時以特惠津貼賠付給租戶(補償損失者)，亦是合情合理的做

法。 

 

但時移勢易，踏入 80-90 年代，租戶為求減輕經營風險及爭取於短時間內使用廠房

致使租用模式改變，要求地主在土地上興建廠房才向業主連廠房一併租用。但如此

一來，當政府收地仍沿用舊例，將各業戶建廠資金之損失包裝在特惠津貼內賠付與

租用人，則業主權益受徹底而完全之損害，整個木廠區內數千萬建廠資金血本無歸，

各業戶數十年的經營心血付諸東流，使業主(損失者)與租戶(既得利益者)爭奪不休，

官司連年。政府是否應該趁此修例機會，將持牌者及經營細意劃分清楚。以免將公

帑補償張冠李戴。 

2. 82年寮屋登記並不適合用於本會地段上 

若用 82 年之寮屋登記，其主旨為先登記/後管制當時已面臨失控之非法寮屋搭建，

而非可以管控或涵蓋獲當局正式發牌的廠戶。兩者有法理及根本之不同，不能一慨

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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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馬草壟商會地段上之短期租約在 1980年 4月發出，發出後商戶才開始著手籌

劃平整地盆、測量及圍封地界、修建道路、渠務、申請水電及建造可貫通之 50,000

加侖地下防火水箱等基建設施，歷時一年多，加上馬會道延遲清拆，基建進度大為

拖延，故 82年寮屋登記，廠戶未能遇上。 

 

(3)”10年期長期存在經營”的條款並不符合實際環境 

政府提出 10年期長期存在經營，只有一種人可以做到，就是身兼地主及經營者才可

做到。 

 

在現實的環境，租約一般為期三年，就算能續租成功亦只不過 6 年。再續第 3 張租

約, 合計都不足 10 年年限. 

 

而且現實情況如果經營者在租約期間業務有所發展,將會另找更大面積的廠房擴充

業務, 如果相反經營不理想,自然會退出行業.所以營運至少 10 年年限簡直就是天

荒夜談/不可思矣?  

 

(4)總結 

其實政府拋出此新的經營者補償方案，完全是為針對日後收回洪水橋及橫洲的棕地

作出部署及安排，對我們新界東北棕地完全不適用，因新界東北以有上蓋的小型工

場為主，並沒有貨柜場，不會有大量圍封的空地需要政府用公帑去賠償，況且，只

要不是新近才在空地儲物便不需領牌，既然無牌，自然又無得賠。 

 

其實，政府應該考慮清楚是想將補償賠付給持牌者/或是經營者，若是持牌者，經營

者將不獲任何賠償，何來叫做經營者補償條例。若是賠給經營者，10年長期存在經

營，簡直就是非常厲害的殺著，本會確信 100%需要租用他人廠房的營運者不能獲得

賠償。至於獲當局發出許可文書/短期租約的人仕，則不能有任何一點違約情況，否

則，亦係無得賠償。 

 

如此一條苛刻至極的方案，我商會認為只有極少人能符合條例而獲取賠償，而且條

例本身存在極多不明確之處及漏洞，需要各位議員大加修改、填補漏洞及釐清賠付

方向才可通過。 

 

 



政府制定如此堅離地的政策，卻又以善用公帑為名設下多重關卡，其目的都是只想

收地發展，儘量將補償壓至最低為第一要務。請各位議員設身處地想一想，被清拆

者已注定家園盡失，生計斷絕之際，政府還千方百計搾取其應得之補償，真是情何

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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